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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學校社會工作實習計畫 

114.09 修訂 

一、 實習目的 

（一） 提供實習機會協助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所完成專業教育目標。 

（二） 增進實習學生對新北市學校社會工作實施之瞭解。 

（三） 協助有志學校社會工作之社會工作系、所學生整合相關理論與實務經驗。 

二、 申請實習資格 

（一） 國內外大學社會工作相關學系、所大學部三年級以上或研究所之學生。 

（二） 實習生必須曾修習或正在修習以下課程： 

1. 社會工作概論 

2. 社會工作直接服務（包含個案、團體、社區工作） 

3. 社會（工作）研究方法 

4.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三） 曾修習或正在修習學校社會工作課程者優先。 

三、 實習名額 

（一） 本市四區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每學期提供 2 個輔諮中心進行申請，每位督導

招收實習學生以 2 名為原則。 

（二） 提出申請實習之學校每校送件至多 2 名為原則。 

四、 實習時間 

（一） 上、下學期實習時間依接受實習之輔諮中心行事曆安排，自學期開始至學期結

束為止。 

（二） 每學期實習時間至少 16 週、每週以 12 小時，合計至少 200 小時為原則。 

五、 申請程序 

（一） 上、下學期實習須於每年 5 月 15 日、11 月 15 日前提出申請。 

（二） 申請學校具函行文申請。 

（三） 實習學生繳交履歷表（附照片）、自傳、實習計畫（含實習動機、目的、期

待與規劃內容）。 

（四） 實習學生自行選填實習區域之優先順序。 

（五） 實習學生須接受由該次提供實習之輔諮督導共同進行面談，決定錄取與否及志

願分發。 

（六） 上、下學期實習相關作業（含面談）於每年 5 月中及 12 月中完成並公告。 

六、 實習內容 

（一） 認識本市現行教育政策法規及社會福利相關法令措施。 

（二） 了解本市學校輔導體系之運作與功能。 

（三） 參與及學習本市學校社工實務與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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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會工作實務方法運用及專業倫理守則的遵守。 

（五） 撰寫各項工作記錄及資源轉介連結工作。 

（六） 其他學校臨時偶發交辦事項。 

七、 實習成績評量 

（一） 實習成績以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學校社會工作學生實習成績評量表為依據，

由輔諮督導及所有協助實務見習督導共同評分。 

（二） 評量項目： 

 項目 分項度 百分比 

1 個人學習態度與表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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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專業方法 

專業關係 5% 

專業知識 15% 

專業工作方法 30% 

八、 其他相關規定 

（一） 實習初確定實習計畫，並接受督導所安排提供各項有利學習之訓練與活動。 

（二） 新北市教育局提供實習不收取實習費用，惟請實習生學校為實習生投保實

習相關之保險。 

（三） 參與各項專業工作，依規定撰寫紀錄與報告，並按時繳交。 

（四） 實習結束前，辦理聯合實習成果發表，除當次帶領實習的輔諮督導及協助

實務見習的學校社工師參與外，亦將邀請教育局長官、承辦人及下一梯次帶

領實習的輔諮督導參與。 

（五） 實習結束後應繳交一式兩份之實習總報告。 

（六） 實習期間不得遲到、早退。因故無法出席者，須事先與督導聯繫，請假必須

補足時數;無故缺席達二次或請假時數達實習總時數三分之一者，即通知學

校終止實習並不計實習成績;中途被停止實習或自行退出者亦同。 

（七） 謹守各項業務機密與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守則。 

（八） 為維持新北市學校社會工作實習品質，實習單位及實習督導由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之學校社工組負責督導執行，相關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認

定標準及證明書由本市教育局認證。 

九、 敘獎 

俟各學期社會工作實習辦理完畢後，實習督導及協助實務見習之學校社工師，

得依「新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第 12 項第 6 

款記嘉獎 1 次。 

十、 附則 

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